
温州市土态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

温环发 E⒛ 19〕 45号

关于 20” 年度温州市生态环境工程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、功能区)生态环境分局 (环保局 )、 人力社保局 ,

市各有关单位、各行业协会 (学会 )∶

根据 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生态环境工程

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浙环函 匚⒛19〕 236号 )和温州市

职改办《关于 zO19年度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

安排的通知》 (温职改办 匚⒛19〕 4号 )文件精神,现就 ⒛19年

度温州市生态环境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及范围

温州市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环境监测与分析、工程与咨询、

规划与管理等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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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 报条件:按 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和

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 (试行 )×浙江省生态环

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实施方案 (试行 )>的通知》 (浙

环发 匚2019〕 15号 )有关规定执行,申 报人员评审资历计算时间

截止至⒛19年 12月 31日 ;业绩材料截止至材料受理时间。

学历或资历不符,量化评价自评分达到 80分以上的破格申

报人员,需提交相应层级 《职务任职资格量化评价表》。其中

高级工程师或正高级工程师申报人员,须 由本专业 2名 正高级

专家举荐并提供举荐意见。

单位直接推荐评委会评审的,须填报 《直接推荐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》,并提交标志性成果证明。

持市外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证书参加申报的,需 由人力社

保部门确认后才能参评。

2.学历认证要求:对于 2001年 以后取得的国内大专及以

上学历的申报对象须提供 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各案表》

(申 报对象注册登录
“
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

”
打印,并经

所在单位审核验证,加盖单位公章;无法提供各案表的须提供

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,由 “
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

指导服务中心”
出具或注册登录

“
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

”

申请 ),国外的学历、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

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,港、澳、台地区的学历、学位须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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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 《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

3.年度考核要求: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与年度考核

相挂钩,要求申报对象在晋升级别最低年限内的年度考核为合

格 (或称职 )以上。

4.社保要求:申 报对象须有评审规定时限的社保缴纳记录;

为防止申报对象身份作假和挂靠评审,申 报对象在申报截止日

之前至少有 3个月的在温社保缴纳记录。

根据
“
最多跑一次

”
改革要求,申 报人员填报 《个人社保

缴纳承诺书》,无 需提供社保缴纳证明,县级人力社保局负责

对县 (市 、区)、 功能区申报对象社保条件的审核把关,市人

力社保局负责市本级申报对象社保条件的审核把关。

5.继续教育要求:根据 《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

时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浙人社发 E2016〕 63号 )规定,专业

技术人员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90学 时,其 中专业科目

不少于 60学 时,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不少于 18学 时。学

时登记管理按 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印发 (浙江省环境保护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

细则 (试行 )〉 的通知》 (浙环人 E2018〕 2号 )执行。工程师

学时认定截止至材料受理时间。

结合工作实际,⒛ 17年之前工程师执行 32学 时,高 级、正

高级执行 40学 时,2017年及以后执行 90学 时标准(申 报高级、

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定人员均须提供近 4年 (2015-2018年 )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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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教育学习情况,其 中博士研究生、资历未满自评分达标及转评

人员须提供被聘任工程技术职务当年至2018年继续教育学习情

况 )。 继续教育学时证明可到温州继续教育网自主打印,网 址 :

WWW。 WZjXjy。 cn。

6.事业单位评聘结合要求: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(包 括
“双肩挑

”
人员 )职称评审应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

内进行。事业单位在实施评聘结合过程中,要严格按照公布岗

位信 `急
、个人申报竞聘、材料公示、单位考核推荐、评委会评

审、单位聘任等程序进行,切 实做到信 `急
公开、过程公开、结

果公开。申报人员需提交《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 `憝表》,

各市级主管部门和县级人力社保局要对事业单位申报对象的岗

位情况严格监督把关,防止出现超比例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材料要求真实规范、书写清楚、材料齐全、装订成册。

工程师申报具体材料要求可到温州市生态环境局
“
绿色温州

”

网站查阅本通知附件;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申报材料要

求以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生态环境工程专业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浙环函 E2019〕 236号 )为 准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1.工程师资格评审实行纸质材料报送的办法;

2.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资格评审实行网上申报与纸

质材料同时报送的办法,申 报对象需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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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申报服务系统进行个人申报;

3.申 报材料按属地原则经当地生态环境分局 (环保局 )和

当地县级人力社保局审核签署意见后报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人事

处,市级单位由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直接报送。各县 (市 、

区、功能区)生态环境分局 (环保局)另 需将 《评审对象资格

审查花名册》 (电 子版 )汇总后统一发送至 wzhbzca163。 c。 m,

以单位名称为文件名 ;

4.工程师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 8月 23日 ,理论考试时

间 9月 上旬,评审时间 9月 中旬;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

申报材料受理时间截止 8月 30日 ,逾期不再受理。

申报地址:温州市鱼鳞浃西路 40弄 9号 温州市环科院大楼

406室

联 系 电 话 :88980681,56988142

五、严肃申报纪律

申请人必须如实提供反映本人专业水平、工作业绩和职业

道德等方面情况的书面材料和相关证明。凡申报虚假材料,提

供假数据、假论文、假成果、假获奖证明或伪造学历、资历、

职称外语合格证书、任职年限等情况之一的,经查实,其 申报

材料予以退回,从评审次年起 3年 内不受理申报高一级专业技

术资格,已 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由原公布评审结果的部门或单

位取消其评审结果;已聘任职务的予以解聘。

单位或他人为专业技术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提供假证明、

— 5—



假材料的,给予单位和责任人通报批评,责任人若为专业技术

人员的,3年 内不准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。 收费标准:根据 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收费标准的通知》 (浙价费 E⒛ 02〕 229号 )规定,中 级职务评

审费每人 180元 ;高级职务评审费每人 280元 ,高级职务推荐

费每人 150元
;

2。 本通知及涉及相关政策文件、有关要求、表格可到温州

市 生 态 环 境 局
“
绿 色 温 州

”
网 站

(http∶ //hbj。 wenzhOu。 gOv。 cn)

—— “
职称工作

”
栏目下载。

温州 保障局

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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